宁波市海曙区工程建设项目采挖砂石土

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和完善砂石开采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57号）、《关于贯彻落实稳经济措施做好建设项目施工采挖砂石土有关工作的通知》（浙自然资发〔2022〕8号）和《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工程建设项目动用砂石土管理的通知》等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我区工程建设项目开采、使用砂石土管理，结合我区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严格控制开采范围

本办法所称的工程建设项目，是指经依法批准设立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线性工程等建设项目，以及已取得立项批准文件的隧道或其他线性工程、地下空间工程建设项目和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的建设项目用地（不含临时用地）范围内或地下空间、地质灾害治理范围内，按照经批准的施工设计方案采挖砂石土，不需办理采矿许可证。
严禁擅自扩大施工范围采挖砂石土、私自出售或以调拨、赠予等名义擅自处置工程建设产生的砂石土。河道（湖泊、水库）疏浚等工程建设项目产生的砂石料按照水利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二、严格处置方案审查

项目建设单位应根据工勘报告、设计方案等，按照因地制宜、力求平衡的原则，编制项目土石料处置方案，方案应包含项目开挖的砂石土总量、工程自用量和剩余处置量等信息，工程自用土石料需自行加工的，要明确加工场位置、加工类型、加工数量、加工时限。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建设单位或镇（乡）街道应当牵头组织区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等有关部门对方案进行集体会审，并形成方案审查意见。会审可结合主体工程施工设计方案评审一并组织，也可单独组织，可视情组织实地联合踏勘。项目主管部门或项目建设单位根据会审通过的土石料处置方案和审查意见，向区政府提出审核申请，审核通过后实施。

三、严格施工过程监管

项目主管部门要按照“谁施工，谁负责”、“谁批准，谁监管”原则，定期进行动用、处置砂石土情况检查，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发现未经批准或超越经批准的项目用地红线、设计红线、施工设计方案采挖砂石土，擅自销售砂石土等违规、违法行为，应当移交自然资源执法部门查处，涉嫌犯罪的，由自然资源执法部门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确需变更调整施工设计方案的，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做好项目施工设计方案变更；因方案变更造成砂石土总量、工程自用量和剩余处置量任一指标变化超过原定方案10%且超过2万方的，应当重新对土石料处置方案进行集体会审。

无用地红线的农村道路、设施农用地建设项目，施工采挖的砂石土自用平衡无剩余的，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四、严格矿产品销售收益管理。
施工产生的砂石土可用于本工程建设，剩余砂石土由区政府委托属地镇（乡）街道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以公开竞争方式对外销售，销售收益纳入区财政统一管理。镇（乡）街道、村自行投资项目（不含区级以上补助资金的），砂石土销售收益上缴区财政，扣除上级统筹后全额返还；由区级全额承担的历史遗留矿山治理、地质灾害治理项目，扣除区级承担的治理费用和上级统筹后，按50%返还给属地镇（乡）街道；其他项目砂石土销售收益，扣除上级统筹后按50%返还属地镇（乡）街道。
五、加强信息报送
工程建设项目砂石土开挖期间，项目主管部门或项目建设单位每月将砂石土开挖量、处置量报送海曙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镇（乡）街道完成剩余砂石土处置后，将销售合同、销售收益收取、上缴区财政的情况报送海曙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海曙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汇总后按要求报送上级主管部门。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海曙区工程采矿管理办法（暂行）》（海政办发〔2022〕54号）同时废止。
